
　
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规 〔２０１８〕５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

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

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市教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公安局«关

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»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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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

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

　　根据«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»等有关要求,现就来沪人员随

迁子女(以下简称“随迁子女”)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提出如下实

施意见:

一、指导思想

贯彻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»«国务院办公厅转发

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

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４６号)等,以

“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居住”为基本条件,完善权责对等、梯度

赋权的随迁子女公共教育服务制度.

二、具体安排

(一)学前教育阶段

由各区教育部门结合实际,制定并公布本区适龄随迁子女入

园具体规定.区教育部门可依据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积分达到标

准分值,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期限,或持

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办理灵活就业情况等条件,在妥善安排本市户

籍适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,统筹安排适龄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.

(二)义务教育阶段

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６个月,或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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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连续３年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

活就业登记的,其适龄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,可向«上海

市居住证»登记居住地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申请.各区教育部门

根据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情况,统筹安排随迁子女进入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就读.

(三)高中阶段教育

１．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随迁子女,可

在«上海市居住证»登记所在区或就读学校所在区,参加本市中等

学校高中阶段招生考试.

２．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６个月,或

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连续３年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

灵活就业登记的人员,其随迁子女在本市接受３年初中教育的,可

参加本市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.

(四)高等教育阶段

１．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,其随迁子女在

本市参加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并具有本市高中阶段完整学

习经历的,可在本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.持«上海市居住

证»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连续持有«上海市居住证»３年,其子女

为本市高中阶段毕业生的,可在本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.

２．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６个月,或

持«上海市居住证»且连续３年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

灵活就业登记的人员,其随迁子女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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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并具有本市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的,可选择在本市参加

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和“三校生”高考(专科层次);持«上海

市居住证»且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６个月,或持«上海市居住

证»且连续３年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灵活就业登记

的人员,其随迁子女参加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考试或“三校生”

高考(专科层次),并具有高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的,可参加本

市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.

三、实施保障

(一)市教育部门根据本实施意见,制定年度随迁子女入学工

作细则,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权益.各区教

育部门在区政府的领导下,根据市教育行政部门年度招生政策,结

合区域实际,科学合理制定本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具体

招生操作办法,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权利.

(二)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,做好«上海市居住证»证件、参

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和积分等管理工作,进一步健全本市灵活就

业登记制度,确保符合条件的来沪人员及时办证、参加社保、办理

积分和登记.

(三)各区政府在加强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,做好随迁

子女入学工作,明确责任,健全机制,形成合力,确保工作平稳

有序.

四、施行时间

(一)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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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１２月３１日.

(二)本实施意见施行后,«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

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

的通知»(沪府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７３号)同时停止执行.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
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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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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